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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国动办发〔2025〕21号

关于公布《重庆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许可、行政

检查、行政征收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国防动员办公室，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

区、万盛经开区国防动员工作部门，机关各处室、各事业单位，各有

关单位：

《重庆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征收裁量权基

准》已经我办 2025年第 4次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5年 5月 1日起施行。

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25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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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序号 主项名称 子项名称 行使层级 市级业务指导部门 法定审批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 办理条件 办件类型 核验内容 行政许可类型 行政许可证件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1

建设项目涉及防空地下室设置事项审批 市级、区县级 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20 20

1.《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 市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其他区县（自治县）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所在区县（自治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2.《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十九条：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不能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审批，建设单位应缴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集中修建公共人民防空工程。具体收取办法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3.《国家计委 财政部 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 建设部印发〈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的规定〉的通知》
(计价格〔2000〕474号)第二条：对按规定需要配套建设防空地下室的，防空地下室建设要随民用建筑项目计划一同下达，坚持同步配套建设，不得收费。对按规定需要同步配套建设，但确因下列条件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设的，建设单位可以申请易地建设：（一）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三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二）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经济很不合理的；（三）建在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四）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承诺件 无 无 无
修建防空地下室：
1.防空地下室平时、战时平面图；
2.建设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书；
3.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文本（含人防设计专篇）；
4.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方案申请表。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
1.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技术论证报告；
2.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方案申请表；
3.建设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书。

1.申请：1个工作日；
2受理：1个工作日；
3.审查：2个工作日；
4.决定：1个工作日；
5.送达：1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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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

序号 检查事项 法定依据

事项

范围

检查

方式

检查

频次

检查

权限

是否联

合检查

1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2.《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四条：人民防空工程、通信、警报、疏散基地等的建设，应当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要求和质量、技术标准结合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进行。
3.《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2003〕国人防办字第 18号）第三十条：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实行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全国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防空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由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防空重点城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委托具有资格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接受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4.《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第三条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是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人防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人防工程责任主体履行质量责任的行为、工程实体质量和防护设备质量进行监督检查的行政执法行为。
5.《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国人防〔2010〕288号）第四条 ： 人防工程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人防工程防护设备生产安装企业和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机构，必须遵守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有关规定，依法承担人防工程建设质量责任，依照本规定接受质量监督检查。

检查人民防空工程的防护功能、结构安全和使用可靠性是否符合标准和规范。分为质监交底、隐蔽验收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监督。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 3次／工程 市级、区县级国防动员主管部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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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1.《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4号）第十七条：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应当对其生产的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负责，并接受发证机关以及生产地点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24号）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组织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维护管理等开展检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开展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监督检查时，有关组织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相关情况和资料。

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企业是否具备资质要求条件；防护设备出厂前是否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检测、编码、设置铭牌等；防护设备产品及安装质量是否达到合格要求；防护设备出现质量问题后，是否履行产品维修责任。
实地核查、书面检查、网上抽查 1次／年（对信用评级较差的企业，增加检查频次）市级、区县级国防动员主管部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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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防动员系统行政征收裁量权基准

序号

征收

事项

法定依据 征收对象

征收

条件

征收范围 征收数量 征收数额

办结

时限

补偿

标准

执法权限

1

防 空 地下 室 易地 建 设费征收

1.《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 市区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其他区县（自治县）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由所在区县（自治县）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批。
2.《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十九条：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不能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按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审批，建设单位应缴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集中修建公共人民防空工程。具体收取办法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即易地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费）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确因地质、地形等条件限制不能结合地面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1.根据项目所在区域、项目建 筑 面 积 核费；
2.实施征收。

1个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应缴纳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依项目所在区域、建筑面积、国家及我市相关减免政策确定。 1个工作日 无

市、区县国防动员主管部门负责核费；建设单位到项目所在区县的税务部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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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 民 防空 工 程拆除、损毁 赔 偿费征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人民防空工程；确需拆除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或者补偿。
2.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2001〕国人防办字第 210号）第二十条：经批准拆除补建人民防空工程，因地质条件复杂、拆除面积小等原因难以补建的，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可不予补建，但必须按应补建人民防空工程面积所需造价缴纳易地建设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建设。
3.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八条：因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旧城改造等确需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或通信、警报设施的，必须报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由建设单位按照拆除、损毁的建筑面积和标准在规定期限内就地补建或按现行造价赔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和原有设备设施。

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拆除、损毁赔偿费

因经济建设、城市发展、旧城改造等确需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并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认定难以补建的。

经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同意拆除、损毁后，实施：
1.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估、确 定 赔 偿 金额；
2.签订赔偿协议；
3.按照协议金额征收。

拆除、损毁 1个人民防空工程或设施应缴纳的赔偿费
1.拆除、损毁人民防空工程，按工程所在位置、现行造价、装修水平及使用价值评估确定。
2.拆除、损毁人防通信、警报等设施，按拆除、损毁时的重置或评估价值赔偿。

20 个 工作日 无
市国防动员主管部门征收市属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拆除、损毁赔偿费；区县国防动员主管部门征收区县所属人民防空工程和设施拆除、损毁赔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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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处 2025年 3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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